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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问二：慈善总会如何处理剩余善款？
母亲王万荣说，接到告知

书后，他们找到聊城市慈善总
会询问究竟，对方表示最多只
能给一万元。慈善总会一位叫
于栋的工作人员对她说：“不管
是谁捐款，我们都得要，要了可
以捐给那些更困难的人。”后
来，这位工作人员接受媒体采
访时承认：“我们的系统排查是

有问题，但捐款一旦进入慈善
总会，就不能再退出。”

对于闫淑青近期以及将来
的后续治疗费用，能否用剩余
的捐款来支付？聊城市慈善总
会未置可否。

9月11日，记者致电聊城市
慈善总会，对方以“不清楚”回
应。等在办公室找到救助部负

责人时，该负责人表示，4月份
已经救助过闫淑青1万元钱，这
是慈善总会日常救助的最高额
度，按照慈善总会“年内不重复
救助的原则”，今年肯定不会再
对其进行救助。至于聊城市文
轩中学转捐的25万余元善款，
由于接受捐款时他没参与，所
以根本不清楚是怎么回事。此

后，记者联系聊城市慈善总会
主要负责人时，工作人员都以

“出去开会了”应对。
9月23日，闫玉房告诉记者，

前几天慈善总会一位相关负责
人联系他们，称经过向领导申
请，此次住院的费用可以从25万
余元捐款中报销，以后如果再住
院，到时可再向领导申请。

追问三：善款究竟该归属谁？
对于聊城市文轩中学将爱

心款转捐所引起的各种问题，
王洪刚介绍，这件事的焦点在
于这笔捐赠爱心款的归属问
题，据1999年施行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
条规定：赠予合同是赠予人将
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

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予的合同。
所以该笔款项应归属受赠人所
有。

贾明超则告诉记者，学校
只是作为慈善捐款的倡议人，
而不是所有人、使用人等有处
分权利的人。该笔赠予款项的
受赠人为闫淑青，即闫淑青为

该笔款项的所有人、使用人。
这两位律师认为，聊城市

慈善总会在未了解清楚该笔爱
心款性质的情况下，或者在知
道该笔爱心款是捐赠给闫淑青
的情况下，接受该笔爱心款，于
情于理不合，于法无据，应当予
以返还。

山东同心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唐婷此前接受采访时也
表示，对于这种定向捐款虽然
没有非常明确的规定，但作为
定向捐款，只能一次性全额交
给受赠方。如果捐受双方有其
他协议，可根据所签署协议执
行。

追问四：出院就意味捐款目的已达到？
记者了解，文轩中学转捐

善款时，闫淑青只是做完了肾
移植手术，将来还要复查、服药
以及定期治疗。

闫淑青的主治医师也曾表
示，闫淑青未来需要继续复
查，终生服药，后续的治疗费
用需要十几万元。闫玉房说，
做完肾移植后，闫淑青现在每
半个月就得复查一次，每次的
医药费、住宿费、路费等需要

4000多元。
接受采访时唐婷曾表示，

受赠方收到的“告知书”说闫
淑青出院是达到捐款目的，这
与之前签订的协议不符。协议
上并没有明确说明闫淑青出
院就是捐款目的，这就要按照
当时的捐款倡议所定，倡议捐
款是为帮助闫森这个家庭，那
么所捐款项就应该用于救助
这个家庭。 谈起此次善款转捐风波，闫玉房颇感无奈。本报记者 张跃峰 摄

▲12日，在济南千佛山医院
病房内，母亲拍打闫淑青后背缓
解她肺部不适。坚强的她不时回
头笑着跟母亲说话。

本报记者 王媛 摄

募捐款用不上

闫家起诉学校
9月24日，闫淑青在济南千佛

山医院住了近一个月，患有尿毒
症的她今年3月接受肾移植，几乎
没有免疫力，因肺部感染再次住
进济南千佛山医院。

9月11日，她的父母闫玉房和
王万荣从济南赶回聊城，一位名叫
牛广伦的好心人从临沂赶到聊城
捐助了3万元。这笔钱让闫玉房喜
出望外，家里已根本拿不出多少
钱，女儿这次住院的费用还是临时
借来的。

“8月底女儿咳嗽得厉害，医
生说再晚几天发现，后果不堪设
想。”遭遇的变故让闫玉房疲惫不
堪，家里唯一的收入是自己每月
500元的下岗补助。住院十多天，
闫淑青已经花了3万多元，除去
可报销部分，有1万多元需要闫
家自己承担。医生估计，治疗结
束后，闫家还得再支出1万多元。

无助的闫玉房首先想到的就
是聊城市文轩中学为闫淑青募集
的那笔爱心捐款。

说起这些，经历丧子之痛和
捐款风波的闫玉房颇感无奈。今
年3月14日，闫玉房15岁的儿子闫
森因脑干出血不幸离世，闫家将
闫森的肝脏、肾脏和眼角膜捐献，
其中一个肾脏移植到患尿毒症的
姐姐闫淑青身上。因为给儿子和
女儿治疗，闫家欠下了40多万元
债务。

3月20日，考虑到闫家的不
幸，闫森生前就读的聊城市文轩
中学组织师生爱心捐款，募得31

万多元善款。
据王万荣介绍，学校当时与

闫家签署了一个协议，说明这笔
捐款用于闫淑青的治疗。女儿此
前住院，学校给了3万元。但此后
学校再次支付3万元，5月27日将
剩余的25万余元善款转捐聊城市
慈善总会，并给闫家发出告知书，
称闫淑青肾移植手术完成已出
院，捐款目的已达到。

由于学校没有回应，闫玉房
感到很是无奈。记者了解到，他已
经决定起诉将捐款转捐给聊城市
慈善总会的聊城市文轩中学，并
在一个月前向东昌府区法院提出
起诉申请，现在正等着法院立案。

本报记者 张跃峰

为患者募捐31万，却将25万捐给聊城市慈善总会

文文轩轩中中学学凭凭啥啥转转捐捐善善款款
9月24日，肺部感染住院近一个月，聊城尿毒症患者闫淑青却没能用上募集的救命善款。5月份，本报连续报道闫淑青弟

弟闫森离世后捐出器官救人，闫森所在的文轩中学为闫淑青募捐31万余元善款，在支付6万元后校方以闫淑青已出院、捐款
目的达到为由，将剩余25万余元转捐聊城市慈善总会。善款转捐问题出在哪里？如何能解决？近日，本报继续追踪。

本报记者 张跃峰

追问一：文轩中学是否有权利转捐善款？
文轩中学3月20日发出的

倡议，号召全体师生“向这个正
在经历着苦难的不幸而伟大的
家庭伸出援手”。3月26日，文轩
中学和闫淑青父亲闫玉房签订
的《捐款协议书》第二条却规
定：所捐款项用于闫森患尿毒
症姐姐闫淑青的医院治疗费
用。

5月21日，聊城文轩中学相
关负责人称，“款项现在都在专
门的爱心账户上，学校不会动
一分钱。”“只要闫淑青看病住
院需要钱，我们会给他们转。”

闫玉房在5月28日收到文
轩中学发出的告知书中，称“闫
淑青：鉴于你已出院，我们全体
师生捐款的目的已达到，现商议
决定终止对你的捐助，剩余善款
全部捐赠给聊城市慈善总会。”

9月11日记者试图通过聊
城市文轩中学的工作人员联系
到相关负责人，对方一听是这
事立即挂掉电话。

记者了解到，根据1999年9
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益事业捐赠法》，受赠人与
捐赠人订立了捐赠协议的，应

当按照协议约定的用途使用捐
赠财产，不得擅自改变捐赠财
产的用途。如果确需改变用途
的，应当征得捐赠人的同意。

山东光岳律师事务所的王
洪刚律师及贾明超律师一直关
注此事，王洪刚表示，捐款是无
偿的赠予行为，哪怕后来聊城
市文轩学校与闫玉房签有协
议，给这种爱心赠予设定了条
件，即用于闫淑青本人治病。在
该捐赠目的没有实现、闫淑青
没有达到健康人一般标准的情
况下，对于该笔爱心款任何单

位和个人都无权处分。
贾明超则告诉记者，学校在

闫淑青尚需要后续治疗的情况
下，将属于闫淑青的爱心款转赠
给其他单位，属于无权处分。

这两位律师认为，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
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学校的转赠行
为不符合民事法律行为的构成
要件，属于效力待定的行为。未
经过闫淑青的同意或者追认，
该行为当属无效。

救命善款被转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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